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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全民健保財源問題的挑戰與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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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會資料顯示，2019 年我國健保收支負

337 億元，2020 年預估財務缺口可能高

達 600 億元以上，未來健保財務惡化速度相

當快速。主要原因來自於處於加速期的人口

老化速度，以及少子化的問題。人口老化會使

得健保支出成長，非工作人口下降，健保收入

減少，雙邊同時惡化。這不僅對於全民健保財

務形成負面影響，亦導致世代分配問題。在一

般保費無費率上限 6%下，根據推估健保平衡

費率，將從現行的 4.69%，於 2041 年上升至

12.28%，越晚出生的世代負擔越重。再加上

2024 年預計健保平衡費率即將超過費率上限

6%，因此未來健保財務改革勢在必行。 

現行健保費負擔方式及問題 

現行健保保費由保險對象、投保單位，及

政府三方負擔，保險對象對於保險費之分擔

比率，依類目而有所不同，此規定使得不同職

業者負擔健保保費的比率有所差異。 

首先是保險對象方面。原則上健保一般

保險費按比率課徵，健保實施之初費率為

4.25%，衛福部（改制前之衛生署）僅分別於

2002 年將 4.25%調整為 4.55%，2010 年再調高

為 5.17%，2013 年因開徵補充保險費，降為

4.91%。2016 年因安全準備金額高於相當於三

個月的保險給付支出，故啟動費率調降機制，

將費率降至 4.69%。目前費率由健保會每年進

行審議，但由於調整機制中僅以安全準備金

水平做為調整依據，未來因人口老化快速，調

整頻率將提高至 2-3 年一次，缺乏中長期費率

規劃，及費率穩定機制。 

眷口數則依眷屬依附被保險人投保人數

而定，雖以三口為上限，仍造成多眷口家庭負

擔較為沈重的保費。若實施家戶總所得制則

可降低現制論口計費對於多眷口家庭負擔沉

重的問題，也能加強非薪資所得對於保費的

貢獻度。另外，非薪資所得成長率較高，也有

助於費率調升較為平緩。然而家戶總所得制

在未來執行面上的挑戰主要是歸戶問題。 

補充保險費則分別針對雇主及保險對象

加以課徵。保險對象補充保費以個人所得為

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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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徵基礎，針對高額獎金、兼職所得、執行業

務收入、股利所得、利息所得及租金收入等項

目，在一定金額以上採就源扣費方式，這些所

得項目可搭配綜合所得稅的扣繳制度予以課

徵。補充保費特殊之處是以單筆給付為單位，

此規定是補充保費實施之初引發最多爭議的

部分，因為分散或集中給付所需負擔補充保

費金額可能有所差異。例如同樣領取 3 萬元

的利息所得，一次領取 3 萬元與兩次領取各 1

萬 5 千元的利息所得，前者需課徵補充保費，

後者則不需要。 

此外，由於健保費計費方式分為一般保

費及補充保費雙軌制，不僅兩制間費率不同，

例如眷屬依附被保險人以 4.69%繳交一般保

費，另所額外賺取的薪資所得健保署視為兼

職所得，則按 1.91%計徵補充保費；而且因部

分補充保費費基可能與一般保費費基有所重

疊，導致計徵補充保費時需考慮一般保費課

徵規定。例如部分無固定雇主的受僱者於職

業工會進行投保，導致其所領取的薪資所得

將被認定為兼職所得，但因一般保費此類人

口已按其薪資所得計徵，而形成重複課費問

題，故補充保費課徵時排除投保類別為第二

類被保險人；同理執行業務收入則排除一般

保費投保身分為執行業務身分者；股利所得

則排除一般保險費已納入保險金額的部分，

導致補充保費行政及依從成本增加。 

在僅為現制微調的情況下，一般保險費

可針對部分投保類別持有高財產價值者加課

保費。因財富價值金額高，可以相當低的費率

收取到相當高的保費收入。補充保險費則可

優先納入綜所稅現有稅基中但尚未納入一般

或補充保費費基的所得項目。此方案可行性

雖高，但財務效果差，需搭配補充保險費改為

結算制度。 

雇主負擔的部分，雇主除了依受僱員工

投保金額總額*保險費率*負擔比率*（1+平均

眷口數） 負擔一般保險費之外，2013 年起再

根據雇主每月支付薪資總額與受僱員工投保

金額總額間之差額計收補充保險費。雇主負

擔也存在一般保險費與補充保險費雙軌制，

就 2013 年一般保險費率為 4.91%，平均眷口

數為 0.7 人來看，每增加一元（經常性）薪資

雇主須多負擔 5%（4.91%*60%*1.7=5%）左右

的一般保險費，但每增加一元（非經常性）薪

資僅需增加 2%的補充保險費 ，理論上補充

保費實際費率較輕，有可能影響企業對於員

工經常性及非經常性薪資發放方式。再者，也

因為雙軌制存在差異費率，新增雇主補充保

險費對於聘僱兼任人力所增加的成本較高，

可能產生了因聘僱型態差異，雇主負擔金額

不相同的問題。本文建議未來以用人費用為

課費基礎，與現行制度最為接近，但因改以總

機構而非投保單位為課費單位，可避免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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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由是否成立投保單位等方式規避保費負擔，

此方案亦可有效降低費率。 

政府負擔的部分，因現行以固定比率 36%

計算政府負擔金額，屢屢導致公式計算上的

爭議，且相較於其他國家，我國的政府負擔比

率略高，未來應同時考量政府負擔能力改為

彈性調整公式，而非固定比例負擔。 

擴大健保財源的建議 

就德、日、韓三國經驗可知，透過納入非

薪資的其他收入，或對較高收入、資產的被保

險人加收額外保險費，是近年來擴大費基的

方向。但宜以補充性的方式來處理。在保險費

負擔方面，受僱者的保險費由勞僱各半負擔，

非受僱者的保險費則全額自負，是三個國家

在保險費分擔上的大致性相同規定。而政府

也透過間接方式，來參與特定資格者的保險

費分擔責任。且當政府參與一定程度的保費

分擔責任時，有助於費率調升政策的順利實

施。在其他財源方面，三個國家都額外納入了

具指定用途稅性質的消費稅或菸品稅。 

綜上所述，因人口老化快速，健保財源來

源需加以擴充，首先需要加強非工作人口，特

別是老年人口對健保財務的投入，所以保費

計費基礎應加強非薪資所得，甚至財產。目前

補充保費雖然已對非薪資所得加以課徵，但

因費率較低，故保費收入占率偏低。其他財源

方面，則建議可從調高菸品稅捐、調高營業稅

率、開徵酒品稅捐、食品稅捐及環境稅捐等方

向著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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